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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註冊處通函3/00號
退換查冊票
為加強查冊票的保安，土地註冊處最近修改了現行查冊票的設計：
a.
L.R. 140 -
用以查閱現時物業資料，收費為港幣15元。

b.
L.R. 141 -
用以查閱現時和過往物業資料，收費為港幣30元。

c.
L.R. 146 -
用以查閱手寫登記冊，收費為港幣10元。

2.
由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起，現行的查冊票將會由新設計的查冊票取代。然而，由於查冊票的面值維持不變，土地註冊處仍然接受客戶以舊式的查冊票進行查冊，為期三個月，直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但在六月三十日之後，所有舊式的查冊票均不適用。
3.
由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期間，持有不適用查冊票的客戶可帶同有關查冊票到綜合查冊中心或新界七區土地註冊處的任何一區辦事處的付款處，換取新設計的查冊票。在七月份，退換20張或以下張數查冊票的申請，會獲即時處理。至於退換20張以上查冊票的申請，客戶則需在下個工作天方可領取新的查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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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此，客戶宜在上文提及的三個月(即四、五、六月)內盡量使用現行的查冊票進行查冊，以免稍後要到土地註冊處換領新的查冊票。
5.
如有查詢，請致電2867 2882與客戶服務經理郭煒源先生聯絡。
土地註冊處處長
此致：
所有律師
所有政府部門
所有「直接查冊服務」的用戶




副本送：
土地註冊處客戶聯絡小組成員(私營機構)

地產代理監管局行政總裁
規劃地政局局長

二零零零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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